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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弟弟欠姐姐60万，
有人开庭前抢走并焚毁借条

记者梳理该案件发现，该案因经过两审判决，跨度时

间较长。据介绍，早在2012年至2013年，弟弟吕某先后

向姐姐吕某某借款62万元。2014年，吕某将2万元本金

及利息结清之后，向姐姐吕某某开具了60万元的借条，并

承诺每年给吕某某9万元的利息。但在2015年5月第一

次支付利息之后，吕某就再也没给过姐姐任何本金及利

息，因此姐姐吕某某将弟弟告上了法庭。

姐弟的借款纠纷案原定于2019年5月23日进行第二

次庭审。当天早上，姐姐吕某某的代理律师孙先生将借条

原件等证据及诉讼材料装进一个档案袋，从自己所在的律

师事务所走向法院的审判庭。当孙律师走到审判庭西侧

的一个胡同时，被一名经过伪装的男子袭击，左脸被打了

一拳，眼镜被打掉后，手里的档案袋被该男子抢走。

后经公安机关追查，事发时，弟弟吕某的司机王某开

车停在事发地不远处，而抢走孙律师档案袋的男子，就是

吕某的同学刘某。不久后，刘某被抓获归案。2020年12

月9日，平度市公安局以涉嫌抢劫罪为由，将王某拘留，羁

押于青岛市过渡性看守所。次日，王某签下认罪书。

两审
抢走借条涉嫌抢劫罪先被判10年，
后改判7年6个月

不过，从公开的报道未发现公安机关对吕某是否指使

刘某实施抢劫借条一事的定性，而欠款人吕某称，刘某如此

做，就是为了帮他“出气、争个面子，以后有事可以找他帮忙。”

据相关媒体报道，在事发前一天，吕某就让刘某在胡

同里抢律师的档案袋，抢完之后往北跑，“听起来像之前去

现场看过路线”。吕某的司机王某称，事发当日，他将车停

在胡同里。“吕某让我在车里看着，看见孙律师出来后就和

刘某说，打完电话不到1分钟，就看见刘某一边往北跑一

边撕纸。”

因嫌疑人刘某家有妻儿，还需要还房贷，而在刘某被

公安机关关押期间，家里收入锐减，作为当事人的吕某，曾

先后多次打款给刘某的家人。

2019年12月17日，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对此案进

行了一审，认为刘某以暴力方法抢劫被害人的收据原件，

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抢劫罪。判处刘某有期徒刑10年，

并处罚金10万元，不得假释。刘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2020年5月28日，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

刑事裁定书，指出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刘某犯抢劫罪的事

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据法规，作出“撤销山东省平度市人

民法院原刑事判决，并发回法院重新审判”的裁定。

2021年6月8日，平度市人民法院出具刑事判决书，

新的判决结果为，判处刘某有期徒刑7年6个月。

律师
是否为欠款唯一凭证、债权人无借条
举证是否艰难很重要

记者采访了江苏裕和律师事务所张太中律师，他告诉

记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抢劫罪”的定性，是

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当场使用

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行将公私财物抢走的行为。

张律师称，此案中涉及到60万元的借条原件，到底属

不属于财物，这是法院对犯罪嫌疑人定性的一个重要标

准。很显然，从目前的判决来看，法院认定该借条是60万

钱款的直接证明，借条就几乎相当于等价物，如果灭失极

有可能造成欠款无法讨要的直接后果，并据此作出该判

决，认定刘某犯抢劫罪。

张律师告诉记者，如果借条缺乏其他证据佐证，属于

唯一凭据的话，那它不仅仅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确认双

方债权债务关系的凭证，它还是财物的直接体现；借条的

灭失直接导致被害人因无法提供证据而丧失通过法律救

济手段讨回债务的机会，也意味着债权人丧失财产。从这

个角度来看，以暴力方式抢夺借条判定为抢劫财物，构成

抢劫罪是有它的理由的。

此外，张律师还称，如果还有其他途径能清楚地证明

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且不需要耗费债权

人过多精力，举证过程能轻易证明欠款事实，法律上能清

晰认可，那么，借条的实际意义就打了折扣。法院在量刑

时可能会充分考量这一因素，相对会从轻处罚。

寻找跟踪软件被拉进群

2020年5月10日，家住宜兴市的王娜想在手机上装

一个定位软件，方便随时查看丈夫行踪。于是，她在网上

搜索定位软件，页面随即弹出一个广告，并附有客服微

信号。王娜加了客服微信后询问：“我想下载一个随时

查看家人位置的定位手机软件，你们能做到吗？”对方

很快予以回复并声称，提供的软件使用方法简单，只要

下载安装就能对手机号、微信号、QQ号实时定位。对此，

王娜动了心。

不一会儿，对方向王娜推荐一个名叫“工程师此号不

收费”的微信，王娜添加了对方的微信，并暗自庆幸，不仅

软件高大上，还有专人服务指导。随即，“工程师”给王娜

发来一个“定位精灵”链接，并告诉她，定位软件是根据手

机型号定制的，需先支付180元定金，因为工程师不能收

取任何费用，所有费用必须进群支付。王娜心想专门定制

的软件一定很高级，于是，满口答应。随后，一个由王娜和

工作人员组成的7人微信群建好了。

不到1小时莫名转账近万元

天真的王娜哪里知道，自己正一步步掉进骗子设计好

的连环圈套。进群后的王娜成了群主，在群里发了180元

红包，很快被工作人员领取。没过多久，工作人员给王娜

发来一个安装包，并告知王娜还需要支付400元尾款，收

到安装包的王娜再次在群里发了400元红包。

正当她打算使用这个定位软件时，跳出一个“授权码”

提示。“该软件需要购买授权码才能使用，授权码有三种套

餐，按照你的需求来选择。”工作人员向其解释道。王娜选

择一个套餐后，在群里支付该套餐的费用。

王娜以为这样就可以顺利使用定位软件了，可没成想

工作人员又回复称：“你还需要支付1000元保证金，保证

你不会乱开定位、乱用软件。”此时的王娜已深信不疑，便

在群里支付了1000元的保证金。

就这样在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里，王娜在群里共支付

9560元。然而，正当她准备使用定位软件时，却发现根本

无法实现定位功能，带着疑惑，王娜再次进群询问。没想

到，工作人员全部退群，并把她拉黑。王娜仔细回想事情

经过，察觉自己可能被骗了。

所谓群友竟是“代收”犯罪团伙

2020年5月12日，王娜向当地公安机关报警。当日，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20年5月30日，侦查人员在安徽

抓获犯罪嫌疑人刘强和高俊。2020年6月3日，在苏州抓

获了犯罪嫌疑人张雯。2020年6月11日，负责与上家联

络的李翔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随后，相关犯罪嫌疑人陆

续归案。

侦查发现，这是一个以利益分成为纽带，拥有众多参

与者的“代收”业务犯罪团伙。该团伙明知红包系电信网

络诈骗等犯罪所得，仍在李翔的要求下，进入微信群领取

大量红包，再通过支付宝转账至他人指定账户，并根据转

账金额的比例获取利润分成。截至案发，该团伙累计转移

犯罪所得资金600余万元。

2020年12月9日，案件移送江苏省宜兴市检察院审

查起诉。承办检察官仔细审查案卷时发现，真正实施诈骗

的另有其人（另案处理），而参与“代收”业务的人仅负责点

收红包，并有自己的一套话术。当被害人一旦搜索“定位”

“外挂”等关键词时，犯罪分子会推送广告吸引被害人，为

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及行踪，诱导被害人加微信建群。

2021年 6月，宜兴市检察院经审查后认为，犯罪嫌

疑人李翔等人明知他人从事电信诈骗等犯罪活动，仍

然伙同他人通过第三方支付工具代为接收、转移赃款

并从中赚取非法利益，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法院

提起公诉。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用“黑科技”做局，替骗子收钱
“代收”业务犯罪团伙48人获刑

男子欠60万元被诉，朋友帮忙抢夺撕毁借条获刑
借条算不算财物？抢走借条是不是属于抢劫？

《扬子晚报》梅建明

近日，山东省平度法院判决的一起案例引起广泛关注。当地人吕某欠姐姐60万元，被姐姐告上法庭，

其姐姐的律师拿着借条等证据在出庭途中，被吕某的同学刘某拳击脸部后，将借条等证据抢走烧毁。经法

院两审判决后，刘某因犯抢劫罪由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二审改判有期徒刑7年6个月。该案之所以

引起关注，关键的焦点在于，抢劫的标的物是纸质借条而非有价财物。

《检察日报》张沛平 裴洁 唐健

动动手指、点点红包就能轻松赚钱？天上不会

掉馅饼，可偏偏有人为赚“快钱”，明知红包是他人

犯罪所得，仍为犯罪分子接收、转移赃款，最终走上

犯罪道路。

近日，经江苏省宜兴市检察院提起公诉，宜兴

市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被告人李翔

（化名）等48人有期徒刑3年6个月至拘役2个月

不等，各并处相应罚金。


